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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优质粮食工程”项目储备工作的

通知
各市（含定州、辛集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目前，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正在谋划第二轮“优质粮食工程”建设工作，为做好我省“优质粮食工程”建设项目调研、储备等前期准备工作，现通知如下：

一、项目建设范围和内容
“优质粮食工程”储备项目分为粮食产后服务体系建设、粮食质量安全检验监测体系建设和“中国好粮油”行动计划三个子项，具体建设范围和建设内容按照《财政部 粮食和储备局关于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的意见》（财建〔2019〕287号）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关于印发“优质粮食工程”各子项实施指南的通知》（国粮规〔2019〕183号）要求执行。

二、认真做好项目储备
（一）粮食产后服务中心。一是建设主体。包括粮食收储企业、加工企业、基层供销社以及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二是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建设和维修改造必要的物流仓储设施，配置产后干燥清理设施设备，粮食质量常规检测仪器设备，以及与国家粮食电子交易平台连接的网上交易终端等设备。三是资金需求。拟申请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市县级财政配套及企业自筹等。
（二）粮食质量安全检验监测体系。一是建设主体。包括隶属于各级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的事业单位、依托当地骨干粮食企业检验室建设检验监测机构和依托其他部门检验机构合建粮食质检机构三类主体。二是建设内容。根据检验机构功能定位、检验工作需要配置相应的仪器设备，进行必要的基础设施装修改造。三是资金需求。拟申请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市县级财政配套或项目单位自筹等。
（三）“中国好粮油”行动计划。一是建设主体。有建设意向且符合建设条件的示范县以及示范企业。二是建设内容。围绕“五优联动”总体要求规划项目建设内容。三是资金需求。拟申请中央财政补助、市县级财政补助和企业自筹等。

拟申请中央、省级财政补助资金比例暂按不高于30%的比例标准掌握。
三、有关要求

各地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要高度重视，深刻认识加强“优质粮食工程”项目建设的重要意义，充分调动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的积极性，做到应报尽报。要按照本通知要求，搞好调查摸底，科学谋划储备项目，认真填写《粮食产后服务中心建设需求汇总表》《粮食质检能力建设需求汇总表》和《“中国好粮油”示范县（示范企业）建设需求汇总表》，于2020年3月26日前将调查摸底情况及相关调查表格报送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联 系 人：牛  聪  0311-85814044
罗文学  0311-85814035

    电子邮箱：ltfz@heblsj.gov.cn

附件：1.粮食产后服务中心建设需求汇总表

          2.粮食质检能力建设需求汇总表

          3.“中国好粮油”示范县（示范企业）建设需求汇

            总表

              河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安全仓储与科技处

                         2020年3月10日
河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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